2026年黑龙江省单招考试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综合测试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大纲

一、制订依据

本大纲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2021]36号）、《关于做好黑龙江省 2026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黑龙江省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校考工作规范》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及《哈幼专2026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综合测试工作方案》制订。

二、测试专业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三、考试时间范围及方式

（一）考试时间   3月14日
（二）考试方式   现场考核（结构化面谈）
（三）分值设定   100分
（四）考试范围

本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职业适应性测试主要考核内容如下：

1.自我认知：能够客观阐述自己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及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对选择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有清晰的想法及动机，对自己未来的学习和成长有初步的规划和期待。
2.心理素质：乐观开朗，积极向上，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积极态度；有自信心，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能够自信地应对面试、学业及工作；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和自控能力，能够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和理智；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和新情况，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3.仪容仪表：衣着得体，整洁大方，符合学生身份及托育职业的基本形象；举止自然稳重，神态亲切，有良好的精神风貌；仪态端庄，坐姿站姿端正，展现出对面试的重视和对考官的基本尊重。

4.职业理解与准备：对所考专业及所属行业有正确的职业认知和价值取向，深刻理解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的社会价值；对进入该行业有较强的愿望，由衷热爱婴幼儿教育事业；充分认知托育工作的辛苦与责任，具备相应的心理准备；能够全面看待问题，思维灵活，并展现出较好的应变能力和创新意识。
5.语言表达与沟通：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表达流畅有条理；能够围绕话题组织语言，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具有初步的沟通意识和亲和力，愿意与人交流，能够用适合的语气和方式与不同对象进行沟通；具备一定的讲故事或描述事物的能力。

6.职业技能与实践：考察考生对专业基本才艺技能的掌握程度及运用能力，能够展现出良好的才艺技能，为婴幼儿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考生选取歌曲演唱、舞蹈演绎、故事讲述、乐器演奏、绘画创作其中一项技能进行现场展示，展示时间2分钟以内，故事讲述题签现场抽取，乐器演奏，请自带乐器(钢琴除外)，绘画需提前在现场完成作品，考场提供基本材料。
四、考核项目及权重

（一）考核项目

考核项目包括以下三项：
1.限时自我介绍，考生不要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及毕业学校。

2.结构化问答，考生现场抽题并作答。

3.专业技能与才艺展示，考生根据自身特长，选取一项进行展示。
（二）考核内容及权重

结合考试范围给定2026年考核内容及权重，如下表所示：
2026年单招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职业适应性测试考核内容及权重表
	序号
	考核内容
	权重
	总分
	备注

	1
	自我认知
	10
	100
	面试时长共计7分钟

	2
	心理素质
	10
	
	

	3
	仪容仪表
	10
	
	

	4
	职业理解与准备
	20
	
	

	5
	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
	20
	
	

	6
	职业技能与实践
	30
	
	


五、其他说明
（一）化妆要求：考生应保持自然妆容，不宜浓妆艳抹，以展现专业、亲切的形象。

（二）服装要求：建议穿着得体、整洁的服装。

（三）工具要求：考生无需携带特殊工具或设备，但可准备一段简短的自我介绍，以及可能用于展示的实践技能，如乐器演奏，请自带乐器（钢琴除外）。

（四）其他注意事项：

1.考生应提前到达考场，按时参加考核。

2.考核过程中，请保持礼貌、自信，积极回答考官问题。

3.如遇特殊情况或疑问，请及时向考官或考场工作人员反映。



